
■2021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龙双雪 17-18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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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江苏省南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伤害
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害人盛
某因制止了一场校园欺凌而被
恶意报复致身亡，两名被告人
分别被处以无期徒刑和14年
有期徒刑。

近些年来，此类由校园欺
凌引发的悲剧屡见不鲜，校园
这个原本安静祥和的环境中，
竟频频发生威胁青少年身心健
康乃至生命的恶性事件。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将每年11
月的首个周四设立为“反对校
园暴力和欺凌国际日”，呼吁各
方协同一致反对和消除校园暴
力、欺凌等行为，保护青少年接
受教育的权利和健康生活不受
到侵害。

校园欺凌愈演愈烈

校园欺凌不同于寻常的学
生间嬉笑打闹，它是指发生在
与校园有关群体中的，行为人
以恐吓、孤立等手段对受害人
实施长期的羞辱、威胁或骚
扰，致使受害人身心遭受重
创。进言之，校园欺凌呈现出
以下特征：欺凌行为并非偶发
事件，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反复
发生；欺凌人具有主观恶意，
是蓄意地欺压及伤害；受害人
因遭受心理性或物理性的攻
击而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痛
苦；校园欺凌的发生地点并不
局限在学校之内。

当然，校园欺凌与校园暴
力还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并非
所有的校园欺凌都能演化成扰
乱公共秩序的校园暴力事件，
但也正由于校园欺凌相对的隐
蔽性和持续性，学校和家长总
是难以及时发现并制止，直至
校园欺凌愈演愈烈，成为迫害
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之
一。同时，校园欺凌的主要阵
地也在发生转移，互联网的自
由、便捷为校园欺凌提供了更
广阔的空间，网络中的欺凌现
象普遍化趋势渐次增强，欺凌
者的欺凌方式也有所更新，包
括但不限于在网络中披露受害
人的隐私、网络诽谤、辱骂、骚
扰等，受害人所遭受的威胁和
迫害被网络广泛传播并永久记
录下来。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校园
欺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会伴随
着青少年的一生，甚至在其步
入中年后还会有抑郁、焦虑或
自杀的风险；同时，校园欺凌的
实施者若未及时接受心理矫
正，成年后大概率会有高度的
侵略性，表现出暴躁、易怒、暴
力倾向等，部分人甚至会走上

违法犯罪的道路。是故，不能
因为学校或家长的失察而掩盖
或忽视校园欺凌现象的恶劣后
果，所有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
未成年人的心理性偏差若得不
到及时有效纠正，最终造成的
社会危害与损失将无法估量。
校园欺凌，是一场严肃的社会
危机，需要全社会积极合作、共
同出击。

专项治理与相关立法

2016年4月，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
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
知》，这是“校园欺凌”概念首次
出现在我国规范性文件中。《通
知》认为，校园欺凌就是发生在
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
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
负、侮辱，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
行为。同年11月，教育部等九
部门发布的《关于防治中小学
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区
分了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要
求依法依规处置学生欺凌和暴
力事件，切实形成防治学生欺
凌和暴力的工作合力；2017年
11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发布
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
理方案》则进一步指出，校园欺
凌事件的预防措施包括加强学
校教育、开展家长培训、强化学
校管理和开展定期排查四个方
面，其中学校是处理欺凌事件
的主要负责人。学校作为与校
园和学生联系最紧密的主体，
在发现欺凌事件线索时应按照
应急处理预案和处理流程及时
展开调查，并由专门的委员会
对事件性质作出评估认定，涉
法涉诉案件则要推进到相应法
律程序中去。

除专项治理之外，法律层
面规制校园欺凌的探索也一直
在进行中。随着刑法修正案
（十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的颁
布，我国在预防和打击校园欺
凌方面又有新的突破。其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事
责任年龄，在原本14周岁—16
周岁的基础上，又新增年满12
周岁的未成年人构成特定犯罪
且情节严重，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核准追诉的，也应当承担刑
事责任的规定。既往司法实践
中，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
责任年龄过高导致很多暴力性
事件的始作俑者逃脱了法律制
裁，其中就不乏校园欺凌引发
的恶性事件。同时该条明确规
定对于未满16周岁而不予刑
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应责令父
母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
要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其
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刑

事责任年龄下调基础上，秉持
联合家庭、学校、政府、司法机
关和社会团体力量，共同预防
未成年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
思路，多角度总结未成年人犯
罪的时代特征，精细化设置预
防举措，多方位衔接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最大限度防范未成
年人踏入违法犯罪的深渊。该
法不仅将校园欺凌列入未成年
人的“不良行为”范畴，要求家
长及学校对实施校园欺凌，参
与打架或辱骂他人的未成年人
进行管教，而且还设计了专门
纠正未成年人心理偏差和严重
不良行为的分级矫治教育方
案，以期能彻底消除校园欺凌，
避免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
三，2021年9月1日起正式实
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
求学校构建学生欺凌防控和预
防性侵害、性骚扰的专项制度，
建立对包括校园欺凌等在内的
常见伤害事件的零容忍处理机
制和对受伤害学生的关爱与帮
扶机制。该法规明确了学校的
责任主体地位，充分厘清了学校
对学生教育管理的制度框架与
工作要求，为救济未成年学生合
法权益提供明确的规则指引。

法律规制的反省与思考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于
2021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分级矫治教育规制未成年人严
重不良行为的实际效果如何还
有待未来一段时间的实施与考
察 ，但是该法并不是治理校园

欺凌的专门性法律，目前也只
有升级为校园暴力的校园欺
凌现象才有可能被纳入其中，
其他尚未达到“严重不良行
为”程度且不符合刑法修正案
（十一）中12周岁以上未成年
人应负刑事责任情形的，公法
规制仍旧缺位。其实从刑法
谦抑性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
校园欺凌足以构成刑事犯罪，
所以侵权法才是救济校园欺
凌的常见举措。具体而言，校
园欺凌从其法律属性而言是
侵权行为，一般来说校园欺凌
是群体性的，属于共同侵权行
为范畴，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应
当按照其行为与损害后果来
逐一确定。其中，校园欺凌的
主要实施者为主要责任人，其
他协助者、旁观者、附和者的
行为若进一步加剧了损害后
果，则也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然而，由于校园欺凌的实
施者多为未成年人，家长及学
校对其行为负有监护职责，因
此实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
主体往往是疏于监管的学校
和家长，真正的加害人则被庇
佑并排除在责任承担之外。

其实，无论是纳入刑法规
制或进行分级矫治教育，抑或
是由受害人主导的侵权损害
赔偿，其均不过是对校园欺凌
的事后救济措施。治理校园
欺凌的最佳路径还应是事前
防控，因此构建完善化的校园
欺凌预防体系才是核心。家
庭和学校作为未成年人日常
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只有
建立家校合作机制才能有效

干预和纠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
为，并对受到欺凌的学生进行
及时的心理疏导和救助。大部
分校园欺凌的受害人在校园生
活中往往是成绩不理想或性格
孤僻而被排挤的弱势一方，因
此学校在加强日常管理之余，
还应注重对学生心理健康和良
好品德的培育，取缔一切“唯分
数论”的传统观点和教学模式；
家庭教育和陪护的作用同样重
要，家长与未成年人之间的良
好亲子关系与和谐家庭氛围有
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育。对
于子女出现的攻击性或异样行
为，家长应保持警惕并进行理
性引导，防止未成年人误入歧
途或遭遇心理障碍。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构建
健康网络环境也是预防校园欺
凌的必要措施。互联网是一把
双刃剑，心理发育不成熟且自
控能力较差的未成年人无疑
是互联网负面效应的直接受
害群体。互联网中具有煽动
性的网络暴力游戏、视频或图
片带给未成年人极致的感官
刺激和心理暗示，容易使其沉
溺其中并不加思辨地效仿和
实施。因此，网络运营服务商
在尊重和保护用户表达权、知
情权基础上要保持对个人社
交账号的严密监管，及时甄别
与校园欺凌有关的恶意言论并
清除销毁，防止形成舆论焦点
进而演化成网络暴力，保护受
害人的个人隐私，维护健康的
网络生态秩序。（作者单位系兰

州大学法学院）

守护少年学子守护少年学子向校园欺凌说不向校园欺凌说不

山东青岛：“校园大使”助力大学生就业

为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大学生就业工作，近日，山东科技大学2021年秋冬校园双选

会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举行。

本次双选会开创“无企业进场”的招聘模式，通过“校园大使”代言、大学生扫码应聘、远程

“职”播、线上面试、名企游学等一系列方式，确保无需用人单位到场也能实现与学生的靶向精

准对接，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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